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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强调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
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向学会全体同志、向全国
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热烈祝
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国史
学会成立30年来，为推动新中国
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希望国史学会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
成果为指导，进一步团结全国广

大国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握国
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
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
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
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8日上午，推动新中国史研究
事业繁荣发展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会上宣
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
中国史研究，把唯物史观贯穿研
究工作全过程，继承发扬中国源
远流长的史学传统，重视学术学
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推动新中国
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更好服务
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当
代中国研究所、国史学会负责同
志在会上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
立于1992年12月，是全国学术性
社会组织。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从
事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
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国史
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

4.15亿辆、超5亿人
我国发布最新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8日发布最
新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4.15亿辆，其中汽
车保有量达到3.18亿辆；机动车驾
驶人数量超过5亿人，其中汽车驾
驶人达到4.63亿人。目前，机动车
和驾驶人总量均居世界第一。

新时代十年，我国全面跨入汽
车社会，交通出行结构发生根本性
变化，汽车出行成为交通常态。

汽车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
通家庭的消费品、必需品，驾驶技
能从职业技能成为基本生活技
能。近年来，汽车保有量年均增
量超2000万辆，千人汽车保有量
达到 225 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
有汽车达到 60 辆。自 2014 年以

来，驾驶人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年
均增加2500万人。目前，我国驾
驶人数量占成年人数量近 50%，
每2个成年人中即有1人持有驾
驶证。3年以内驾龄的驾驶人达
1.03 亿人，占比 20.6%；25 岁以下
低年龄驾驶人达5448万人，占比
10.9%，大学生成为学车领证的重
要群体。汽车保有量及汽车驾驶
人数量占机动车及驾驶人总量的
比例分别达到76.6%和92.6%。

机动车和驾驶人增长重心逐
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由城市
向农村转移。十年间，东、中、西
部地区驾驶人增速分别为9.7%、
10.3%、11.9%。机动车驾驶人超
过100万人的城市达到181个，占
全国城市数量54%，其中超过500

万人的城市达 12 个。农村地区
机动车驾驶人年均增量超 1300
万人，目前已达2.89亿人，占全国
驾驶人数量的57.8%。此外，农村
地区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08 亿
辆，其中汽车1.4亿辆，分别占全
国50.2%、44.1%。

在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猛增
的情况下，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总体稳定，万车死亡率下降
37.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下
降59.3%，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下降 84%。130 多项便民利企
交管改革措施接续推出、稳妥落
地。驾驶人安全文明素养不断提
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观
念深入人心，礼让斑马线、“一盔
一带”成为交通新风尚。

目前，哈
尔 滨 冰 雪 大
世 界 正 在 火
热 建 设 中 。
预 计 用 冰 量
10 万立方米、
用 雪 量 5 万
立 方 米 的 第
24 届 哈 尔 滨
冰雪大世界，
将 为 游 客 打
造“冰雪童话
王国”。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冰雪童话王国冰雪童话王国””

建设火热建设火热

最高法发布涉英烈权益
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 齐 琪 罗 沙）
最高人民法院8日发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涉及维护英烈人格利益、烈属合法权益、烈
士纪念设施等案件。

这10个案例包括：罗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肖某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案，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王某诉杨某排除妨害纠纷案，李
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某网
络科技公司侵害英雄烈士姓名民事公益诉讼案，叶
某等诉某信息公司名誉权纠纷案，赵某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洪某诉刘某、某报社名誉
权纠纷案，董某诉李某、第三人卢某排除妨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
的典型案例涉及的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
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也有在国家建设中无私奉献
的英雄烈士。

据悉，这批典型案例中，8起案件涉及侵害英雄
烈士姓名、名誉、荣誉等人格利益，既有刑事案件也
有民事案件，集中体现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和制裁抹
黑英雄烈士形象行为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同
时，典型案例中关于依法保障烈属居住权益的案
件，彰显人民法院对烈属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是
弘扬英烈精神、褒恤烈属的生动司法实践。

11部门联合治理医疗
美容行业突出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
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等11部门
近期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医疗美容行业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目前已查处一批违法违规案
件，下一阶段将加强对相关医疗美容机构、生活美
容机构等单位、场所的现场检查。

自2022年9月起，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商务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网
信办、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11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
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聚焦医疗
美容行业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大的虚假宣
传、非法行医、假货频现、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问
题，依法严厉打击医疗美容机构和医务人员违规
从事医美服务、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规范医疗美容行业价格收费、相关
药品医疗器械进口管理等。同时，针对行业深层
次问题，进一步健全监管规则、加大制度供给，支
持合法合规医疗美容机构发展壮大，提升医疗美
容行业发展质量。

据介绍，在查处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中，有的
美容服务机构人员未取得相应医师行医资质，擅自
开展激光脱毛医疗美容服务等诊疗活动；未取得医
师执业资格的工作人员开展水光针注射、“皮秒”等
医疗美容项目；违法违规购买、储存、使用毒性药品
A型肉毒毒素；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等。


